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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沧州市水务局二审行政裁定书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冀09行终37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军，男，196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任丘市。

委托代理人王昊乾，男，199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

委托代理人王殿英，男，194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任丘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沧州市水务局，住所地沧州市新华区交通北大道21号。

法定代表人严卫，局长。

委托代理人史志娟，科员。

委托代理人王东元，河北建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军因临时占地补偿一案，不服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2行初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

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4月，沧州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甲方）与任丘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乙方）签订了

《沧州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沧干渠工程任丘段征迁安置委托协议》，乙方受甲方委托，乙方负责保沧干渠工程任丘段征迁安置工作。其后，在国

家南水北调工程任丘段的施工作业中，因工程需要在输水管道开挖作业工程中临时占用了原告王军在任丘市青塔乡天门口村及前赵各庄村部分承包

土地，原、被告对工程临时占用的土地亩数及年限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不服，特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2019年3月29日，中共沧州市

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沧机编办（2019）16号《中共沧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市水务局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事

宜的通知》规定：不再保留沧州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其承担的除南水北调工程项目区环境保护职责以外的行政职能划入市水务局机

关。

原审法院认为，1、关于诉讼主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

行政机关是被告。”根据《沧州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沧干渠工程任丘段征迁安置委托协议》，任丘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受

沧州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负责保沧干渠工程任丘段征迁安置工作。沧机编办（2019）16号《中共沧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市水务局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事宜的通知》规定：不再保留沧州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其承担的除南水北调

工程项目区环境保护职责以外的行政职能划入市水务局机关。据此本案被告应为沧州市水务局。根据原告提供的土地流转协议及农村土地流转合

同，签订该两份合同的是原告王军，故王军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关于原告主张的临时用地补偿费、一次性减产损失。任丘市南水北调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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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已于2016年3月29日将占用王军苗圃临时占地补偿资金合计322092元划拨到任丘市青塔乡财经办公室账户，后王军已借支

274248元，说明被告已支付了临时占地补偿费，至于是否支付完毕，双方说法不一，未能达成协议，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该项主张。3、关于复

垦问题。《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沧干渠工程任丘段征迁安置兑付方案》第四条第四项：临时占地复垦，复垦工作由沧州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负责实施。故对至今尚未达到复垦条件的土地，应由被告沧州市水务局负责实施复垦。遂判决：一、沧州市水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

日内对原告王军苗圃临时占地（前赵各庄村及天门口村）未达到复垦条件的土地进行复垦完毕；二、驳回原告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军上诉请求撤销（2019）冀0982行初29号行政判决，判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临时用地补偿、一次性减产损失补贴、复垦费共计

1513908元，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上诉人王军与其父亲王殿英在2008年和2010年共同以上诉人王军的名义承包了任丘市青塔乡前赵

各庄村和任丘市青塔乡天门口村的土地共计约600亩用于经营苗圃公司。2013年被上诉人原下属部门沧州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要求任

丘市南水北调办公室承担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任丘段的施工作业，因工程需要在输水管道开挖作业工程中共占用上诉人王军及王殿英承包土地109

亩，但在管道施工过程将上诉人承包土地划隔成不规则地块，致使上诉人不能实际使用的土地达到135亩。对此上诉人一审提交了经过公证的现场

视频材料予以证实。根据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征迁安置兑付方案等政策文件规定，对于占用的上诉人承包土地应进行临时用地补偿、一次性减产损失

补贴、复垦费的补偿，其中临时用地补偿费标准为1000元/季/亩、一次性减产损失补贴标准为1000元/亩，土地复耕费600元/亩。因南水北调工程

共实际占用上诉人承包地135亩，自2013年至2019年共计6年，相关补偿具体为临时用地补偿费135亩*1000元/季/亩*2季*6年=1620000元；一次性减

产损失135亩*1000元/亩=135000元；复垦费600元/亩*135亩=81000元，以上总计1836000元。2016年10月，任丘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通过任丘市青塔乡政府给付了补偿款共计322092元，剩余补偿款1513908元未给付。任丘市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本案后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现场

公证视频不合法，不予采信。认为上诉人被占用的承包地面积为89.47亩，而通过现场视频以及公证员测绘图可以看出，上诉人承包土地被占用的

面积至少为109亩，再加上由于开挖沟渠不规则占用承包地，导致不能实际使用面积高达135亩。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依据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征

迁安置兑付方案等政策文件规定，以135亩为基数计算相应补偿项目。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关于临时用地补偿费、一次性减产损失补贴、复垦费

的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被上诉人沧州市水务局辩称，我方认可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以及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针对涉案土地临时占地补偿问题，2015年5月15日河北省水利工程局南水北调保沧干渠一标项目部出

具《南水北调保沧干渠工程任丘段苗圃临时占地情况说明》，2015年5月20日沧州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任丘市南水北调办公室，河北天和监理有限

公司，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院、河北省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中心、河北省水利工程局南水北调保沧干渠一标项目部、任丘市青塔乡政府

相关负责人在青塔乡政府召开会议，达成补偿意见。2016年１月7日，王殿英书写《关于保沧干渠任丘段王军苗圃临时占地有关诉求》：“沧州市

南水北调办：一、南水北调认定占用亩数为89.47亩，由于耕种转弯未经营原因，我认为还有49亩应给予同等条件补偿，共138.47亩。二、工程施

工弃土，按每米7m³，全长占用900米土方被盗怎么办，至今未赔偿，工期延误是盗土方造成。三、临时占地时间应为三年（13、14、15），但南水

北调认定两季属恶作为。我种的是树苗，每天每年都在长，理应一年三季补才合理。”沧州市南北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收到任丘市南水北调

配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的《关于保沧干渠任丘段王军苗圃临时占地有关诉求》后，针对该诉求，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批复：“1、根据

施工单位提供的南水北调保沧干渠工程任丘段苗圃临时占地情况说明，实际占压亩数为89.47亩。经设计、监理、你办及相关乡镇多次实地查看，

认定该段补偿亩数为施工单位实际占压亩数89.47亩。2、根据施工合同约定，施工方有权对施工范围内剩余土方调运供土方平衡使用。但施工方自

2014年6月对苗圃段临时占地复耕平整时，遭到苗圃原地主王殿英的极力阻工，直至现在未能完成平整及复耕等任务，并造成剩余土方丢失及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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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3、根据任丘市人民政府批复的《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沧干渠任丘段征迁安置兑付方案》，临时用地按实际占用时间分季补偿，一年为两季

（小麦一季、玉米一季），征占林木也有相应补偿标准。根据施工单位提供的“关于苗圃王殿英阻工说明”，该地段实际占压使用时间为一季，即

2013年11月至2014年6月，考虑到复垦工作需要时间，故按两季进行赔偿。但施工方自2014年6月对苗圃段临时占地复耕平整时，遭到苗圃原地主王

殿英的极力阻工，直至现在未能完成平整及复耕工作，属于非因南水北调征迁原因造成的延期退地。故诉求中要求“赔付占地时间应为三年

（2013-2015）”不合理，你办不予赔偿；因树苗属于地上附着物，已经在青苗补偿中予以赔偿，与临时用地赔偿无关，故其诉求“种的是树苗，

每天每年都在长，应一年赔偿三季”不合理。”2016年3月29日任丘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南水北调保沧干渠任丘

段王军苗圃临时占地情况说明》。2016年10月任丘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王军占地补偿款322092元拨付到青塔乡政府；2017年

7月10日王军借支274248元，写明2013年南水北调占地补偿未按国家标准赔偿，暂支部分款用于前赵村地租。还查明，王殿英与王军系父子关系，

二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土地流转协议及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有王军的签名，没有王殿英的签名。但王殿英主张其与王军共同经营涉案土地。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

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本案中，涉案土地2013年11月被临时占用，相关部门曾多次

就补偿问题与王殿英、王军进行协商，虽未达成补偿协议，但至迟到2016年1月王殿英、王军已经明确知道涉案土地临时占地补偿的亩数、时间及

标准。因此，王殿英、王军于2018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上条规定的起诉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

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此条规定中，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是指人身自由受限制等确实不能行使起诉权的情

形，而向有关机关申诉信访和反映问题是公民认为权利被侵害后对救济途径的选择，并不能作为起诉期限被耽误的合法事由。王殿英、王军主张一

直通过信访途径主张权利，其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相关部门未能完成涉案土地的平整、复耕工作，属于非因南水北调征迁原因造

成的延期退地，且涉案土地的复垦费用已经包含在已拨付的补偿款322092元中，王殿英、王军主张涉案土地一直未恢复，其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的

理由亦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裁定驳回王殿英、王

军的起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2行初29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王军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予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孙树国

审判员　　李艳华

审判员　　苗萍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美玉

目录

指导
案例

推荐
案例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2020/10/2 文书全文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26b3c0b3d9124521a79bab3c002ca323 5/5

|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 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 |
|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 | 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 | 最高人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系统场景导航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邮编：100745    总机：010-67550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23036号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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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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